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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月余即负工伤
索赔8万单位拒绝

石东领出生于 1979年 3月 ，
是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农民 。
2010年5月7日， 经朋友介绍， 他
来 到 位 于 通 州 区 的 北 京 威 马
名 门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木业分
公司上班。

公司未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仅口头约定其工作岗位是木工，
月基本工资为3500元， 另外再加
计件工资。 公司给他发工资的方
式是每月发放现金。 因此， 他除
了上下班打卡记录、 工资发放表
上有他的名字外， 没在公司留下
什么痕迹。

2010年6月11日上午 ， 石东
领上班操作小立铣铣板时， 不慎
将左手大拇指尖碰伤。 公司当即
将他送到积水潭医院治疗。 半个
多月后， 他开始回公司上班。

考虑到他的伤刚痊愈， 公司
安排他在门卫室上班。 到了2010
年7月31日， 公司让他继续回原
岗位工作。

石东领认为， 从受伤之日起
到2010年7月31日， 是他的停工
留薪期， 在这个期间， 公司依照
月薪2500元的标准向其支付工
资 是 错 误 的 ， 应 当 补 足 相 应
的差额。

“受伤后， 尽管公司没有为
我缴纳社会保险， 但以单位的名
义为我申报了工伤。” 石东领说，
2010年10月20日， 通州区人社部
门认定其工伤。 不久， 通州区劳
动 能 力 鉴 定 委 员 会 出 具 鉴 定
结论， 认定其达到致残等级九级
标准。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出来后，
石东领就工伤待遇多次与公司协
商， 但被拒绝。 万般无奈， 他于
2010年11月9日与公司解除劳动
关系， 并要求公司赔偿8万余元。

仲裁法院都说该赔
公司输理悄悄跑路

石东领说， 开始打官司时，
只听说过法院， 不知道仲裁是干
什么的。 等弄清了这些， 自己又
不知道怎么写申请书、 写诉状，
怎么向公司索赔、 公司应当赔偿
哪些内容、 赔偿标准是什么。 后
来， 通过朋友介绍， 才来到位于
丰台区的北京致诚公益求助。

于帆律师说， 第一次来援助
中心时， 石东领老实得连话都不
敢说。 经反复提示， 他才把自己
受伤的经过及公司具体做法说了
出来。

“我起初觉得这个案件不复
杂。 考虑到工伤还是单位给申报
的， 所以， 没把这个案件看得多
难。” 于律师说， 最常见的工伤

疑难案件是， 许多单位连受伤的
员工是本单位的人都不承认！

可是， 之后出现的问题， 是
于律师始料不及的。

于律师找到公司， 刚谈及石
东领的工伤待遇问题， 公司负责
人立即表态： “赔个七八千元就
行了！ 否则， 一分钱也拿不到。”

公司另外一些人还说： “才
干一个多月活儿， 就想要公司赔
偿八九万元， 这不要发意外之财
吗？ 就是给个七八千元， 公司也
亏大了！”

谈成这样， 显然没法谈了。
于是， 于律师为石东领起草了仲
裁申请书， 并到仲裁委立了案 。
这次仲裁申请的内容是： 责令公
司向石东领给付包括工伤待遇、
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及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等各项
赔偿总计88419.1元。

庭审后不久， 仲裁裁决公司
支付相应数额的赔偿。

公司不服裁决 ， 向法院提
起 诉讼 ，法院也判决公司支付
赔偿。

公司仍然不服， 向二审法院
提出上诉 。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有了这样的结果， 石东领高
兴极了！ 他认为， 公司很快会履
行法院判决。 但是， 他错了。 更
出乎他想象的是， 到了强制执行
阶段， 钱也没要回来。

“我是2011年8月1日申请强
制执行的， 但申请执行申请书递
上去没几天， 公司就从通州搬到
顺义去了。 经过了解， 公司干的
活还是以前的， 但单位名称换成
另外一家公司了 。” 石东领说 ：
“我要求执行搬迁后的企业， 执
行法官说， 让我提交公司把财产
转移到顺义的证据， 否则， 无法
执行顺义企业。”

公司注销营业执照
申请先行支付遇阻

作为一名普通工人， 像企业
转移财产这样的证据让他上哪里
去找？ 石东领干着急没办法。

“法官在没有充分证据时是
不会执行 ‘第三人 ” 财产的 。”
因此， 于律师2011年12月18日致
函法院， 请求法院通过内部系统
查找公司银行账户、 房产及车辆
信息。

此后， 于律师又通过工商企
业档案查询找到公司的一些银行
账号。 但等到2012年初把执行线
索提交给法官时， 本案却在2011
年12月13日被终结执行了。

于律师继续找法院要求执
行， 法官最终同意去查询该公司
的银行存款。 从通州跑到朝阳，
连续查了三家银行， 才从公司账
户里执行回6958元案款。 此后 ，

再没有查找到公司任何可供执行
的财产。

2012年8月23日 ， 该公司注
销企业法人营业的执照。 案件就
这样被搁置下来。

看着无助的石东领， 于律师
决定换个思路解决问题。

此时， 《社会保险法》 已经
施行一年多时间。 该法第41条规
定：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
纳工伤保险费 ， 发生工伤事故
的，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 用人单位不支付的， 从工伤
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2011年6月29日 ，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 《社会保险
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 第6条
规定， 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职工或者其近
亲属可以持工伤认定决定书和有
关材料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
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
（一） 用人单位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撤销登记 、 备案的 ；
（二） 用人单位拒绝支付全部或
者部分费用的； （三） 依法经仲
裁、 诉讼后仍不能获得工伤保险
待遇 ， 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
的； （四） 职工认为用人单位不
支付的其他情形。

据此， 于律师决定为石东领
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先行支付。

然而， 通州区社保机构以市
局未出台相关配套实施文件未予
处理。 此后又多次提出该申请，
均被该机构以同样理由拒绝。

2015年9月11日 ， 石东领就
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一案提起
行政诉讼， 要求社保机构履行法
定职责， 向其先行支付工伤保险
待遇39762.6元。

诉讼中， 于律师提出在石东
领符合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一）（二）（三）项情况下，社保机
构应按上述规定给予核准先行支
付工伤保险待遇并依法支付先行
支付款项。

针对社保机构的答辩， 于律
师提出如下观点：

1、 核准申请人先行支付工
伤待遇是社保机构的法定职责。
其理由是， 在国家有明文规定情
况下， 社保机构以无配套实施文
件及缺少政策规定和操作办法不
能进行核准已构成行政行为违
法。 社保不履行核准申请人先行
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职责是一种违
法行为。

2、 本案不存在法不朔及既
往的问题。 《社会保险法》 并没
有将认定工伤时间作为享有先行
支付的前提， 因此， 社保机构以
“新法不朔及既往” 为由不核准
申请人申请的主张没有法律依
据。 该机构提出因北京市人力社
保局相关处室法律及规定做出解
答， 故不能办理先行支付， 这同

样是违背法律规定。 因为， 任何
单位及个人无权对法律及部门规
章做出任意解答或解释， 有关机
构对法律的偏面理解不能代替国
家法律及规定。

3、 强调公民依法享有公平、
平等的社会保险权力。 于律师将
发生在本市且获得先行支付的两
个案例提交法院， 指出这两个案
件当事人的负伤时间一个在石东
领前， 一个在后， 如果仅因工伤
认定时间晚于 《社会保险法》 施
行日就享有先行支付待遇， 反之
就不能享有， 从公平角度看这种
结果不能让人信服。

然而 ， 法院判决并未支持
石东领的主张。 上诉后， 二审法
院 仍 以 申 请 人 认 定 工 伤 时 间
早于 《社会保险法》 履行时间未
予支持。

另辟蹊径申请救助
困难员工受助4万

石东领不仅自己是九级伤
残， 其母亲的腿也是残疾且达到
三级标准 ， 不能正常行走 。 此
外， 他家里还有年近90岁的老人
和未上小学的孩子， 家庭收入很
低， 是村里的典型贫困户。 根据
这种情况 ， 于律师决定另辟蹊
径， 从司法救助角度使其得到政
府的关爱。

司法救助申请书递上去了，
一次次地找法官， 但法官一直说
法院没有司法救助款， 但法官表
示， 一旦有了司法救助款会在第
一时间申报上去。

等来等去， 没有结果。 再催
促， 再等待， 仍然没有希望。

2016年4月 ， 于律师向法院
再次申请恢复执行。 同时， 再次
提出司法救助的申请。 其中理由
是， 6年过去了， 石东领的困难
并未减轻， 因其家庭结构特殊，
经批准他家里添了一个孩子， 生
活更苦了。 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
大， 其肩上的负担更沉重了。

而此时， 本案执行法官换了
四茬。 为恢复执行， 于律师一次
次跑法院， 找不到直接负责本案
的法官 ， 就找值班庭长反映问
题。 查清负责的执行庭后， 直接
与庭长联系。 最后， 庭长亲自安
排专人接收了于律师提交的各项
文件。

2016年12月， 石东领终于等
来有可能得到司法救助的信息。
于律师再次前往法院与庭长沟
通 ， 希 望 法 院 根 据 石 东 领 家
庭 情 况 ， 在最高限度内给予其
司法救助。

近日， 在于律师带领下， 石
东领从法院领到了4万元司法救
助款。 至此， 一起员工受伤7年、
法院判决后执行五年多仍未执行
的案件， 终于画上了的句号。

为了向
残疾人普及
法律知识 ，
让 法 律 援
助 近 距 离
地走进残疾
人 ， 近日 ，
昌 平 区 流
村、 北七家
等 法 律 援
助 工 作 站
联合村居法
律 顾 问 律
师 开 展 了
“ 庭 院 式 ”
“ 家 庭 式 ”
法律讲座 ，
走 进 流 村
残 疾 人 温
馨家园、 北
七家羊各庄
村 残 疾 人
及 其 家 属
身边， 为他
们送去了法
律知识。

活动现
场， 村居顾
问 律 师 为
大 家 带 来
了形式新颖
活泼、 内容
贴近实际 、
通 俗 易 懂
的 法 律 大
餐。

结合工作中的案
例， 围绕 《残疾人保障
法》、 《残疾人就业条
例》、 《法律援助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各种优
残、 惠残政策， 重点介
绍了婚姻家庭、 遗产继
承、 消费者权益、 教育
及劳动保障等方面的
法律知识， 就法律援助
的范围 ， 申请法律援
助 的 程 序 、 需提交的
材料， 向残疾人朋友及
家 属 做 了 详 细 的 讲
解 ， 引导残疾人 拿 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讲座过后， 村居顾
问律师对残疾人及家属
咨询的劳动保障 、 继
承、 监护、 赡养等方面
问题给予了详尽的解
答， 并适时地加以疏导
和劝慰。

“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有利于残疾人就业的
社保、 退税、 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等政策 ， 大
家 要有维权意识 ， 要
多学法， 会用法”， 律
师针对一位残疾人关于
就业问题的咨询这样
答道。

庭院式的法律服务
形式把法律服务送到
了 家门口 ， 让行动不
便的残疾人足不出户便
能学法解惑， 让广大残
疾人和家属深受感动和
鼓舞。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负工伤7年未享工伤待遇

贫困农民工
获司法救助4万元

今年刚满38岁的石东领维权7年，
主要是为了争取那份属于自己的工伤
待遇。 可是，他最终未能如愿。

7月21日， 石东领告诉记者：“我虽
然打赢官司后遭遇了企业注销、终止执
行、 申请工伤待遇先行支付被拒等困
难，但是，在北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
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于帆持续帮助下，
在今年，拿到了4万元救助款。 ”

石东领进一步解释说：“这笔钱之
所以叫补助，而不是工伤职工应当获得
的一次性伤残补助，其原因是它来源于
法院给付的困难救助， 也就是司法救
助，跟工伤没有任何关系！ 有这样的结
果，说明我还是幸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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